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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中院士行为规范 

（1997年7月18日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
制定，1997年8月15日中国工程院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）  

  中国工程院院士，是国家设立的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。为了在院士增选工作中保证提名、评审和选

举的质量，维护院士声誉，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特制定如下行为规范，并经主席团批准，请全体院士遵守。 

  1．增选新院士是每位院士的权利和义务，是院士们以实际行动维护工程院声誉的体现。每位院士务必站在国家的高

度，从全局出发，坚持标准，不徇私情，宁缺勿滥，公正、客观地做好增选工作。 

  2．院士要遵照《中国工程院章程》的规定，积极、慎重地提名候选人。院士对所提名的候选人的工程科学技术成就和

科学道德等方面情况，必须有确切的了解，不应草率签署提名意见，更不应徇情、受托为人提名。在提名跨学部或与自已

专业领域不同的候选人时更应慎重。院士要对所提供的候选人材料负责，并有责任在评审会中答复提问和对有关投诉信件

作出回答与澄清。 

  3．在介绍候选人情况和进行评审时，要做到客观、全面、公正，不带任何个人、部门、行业的偏见，并根据规定实行

回避制度。 

  4．院士要尽可能出席评审会议，认真审阅材料，通过各种方式对候选人进行了解，郑重、负责地履行选举权利。同一

单位、部门的院士不应有组织的内部协调投什么人或不投什么人的票。 

  5．院士要自觉抵制增选工作中的不正之风，包括行政上的干预，不对个人或单位作任何承诺，不接受为增选所做的说

情、托情和赠送的礼品、礼金，院士在收到以各种方式送来的自荐信、材料、举报信等后，应转送学部工作部统一备存处

理。院士如发现增选工作中有不正之风时，应积极举报。 

  6．院士必须严守有关的保密规定，严禁向候选人及其他无关人员谈论、泄露评审选举过程中的情况，特别是讨论、评

价、表决中的个人发言。 

  院士如有违反上述守则情况，经查实后，中国工程院酌情处理，情节严重的将在全院范围内通报批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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